
第十章 关税

第五节 完税价格

二、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一）运往境外修理的货物

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

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说明不包含运输费、保险费。】

（二）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加工费和料件费，

以及该货物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例-单选题】2022 年 3 月，某公司将货物运往境外加工，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

境。已知货物价值 100 万元，境外加工费和料件费 30 万元，运费 1万元，保险费 0.39 万元。关税税率 10%。

该公司上述业务应缴纳关税（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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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以境外加工费、料件费、

复运进境的运输及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该公司上述业务应缴纳关税＝（30＋1＋0.39）

×10%＝3.14（万元）。

（三）暂时进境货物

1.经海关批准的暂时进境的货物应当缴纳税款的，应当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的有关规定，审查确

定关税价格。

2.经海关批准留购的暂时进境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四）租赁方式进口货物

1.租赁方式进口的货物，以租金方式对外支付的，在租赁期间以海关审查确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利息应

当予以计入。

2.留购的租赁货物，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3.纳税义务人申请一次性缴纳税款的，可以选择申请按照本节“一、一般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第(五)项的

相关内容确定完税价格，或者按照海关审查确定的租金总额作为完税价格。

（五）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1.减免税货物因转让、提前解除监管以及减免税申请人发生主体变更、终止情形或者其他原因需要补征税款

的，补税的完税价格以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为基础，按照减免税货物已进口时间与监管年限的比例进行

折旧。

补税的完税价格＝减免税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1－减免税货物已进口时间÷（监管年限×12）］

【提示】已进口时间自货物放行之日起按月计算。不足 1 个月但超过 15 日的，按 1 个月算，不超过 15 日的，

不予计算。

2.减免税申请人将减免税货物移作他用，需要补缴税款的，补税的完税价格以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为基

础，按照需要补交税款的时间与监管年限的比例进行折旧：

补税的完税价格＝减免税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需要补缴税款的时间÷（监管年限×365）］

【提示】需要补缴税款的时间为减免税货物移作他用的实际时间，按日计算，每日实际使用不满 8 小时或者

超过 8 小时的均按 1 日计算。



（六）不存在成交价格的进口货物

易货贸易、寄售、捐赠、赠送等不存在成交价格的进口货物，海关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下

列方法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1.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2.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3.倒扣价格估价方法；

4.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5.其他合理估价方法。

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可以提出申请，颠倒第 3 项和第 4 项的适用次序。

（七）进口软件介质【了解】

进口载有专供数据处理设备用软件的介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为基础审

查确定完税价格：

1.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与所载软件的价值分列；

2.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与所载软件的价值虽未分列，但是纳税义务人能够提供介质本身的价值或者成本

的证明文件，或者能提供所载软件价值的证明文件。

【提示】含有美术、摄影、声音、图像、影视、游戏、电子出版物的介质不适用上述规定。

三、公式定价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确定

公式定价，是指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所签订的合同中，买卖双方未以具体明确的数值约定货物

价格，而是以约定的定价公式确定货物结算价格的定价方式。结算价格是指买方为购买该货物实付、应付的

价款总额。

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进口货物，以合同约定定价公式所确定的结算价格为基础确定完税价格：

(1)在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前或保税货物内销前，买卖双方已书面约定定价公式；

（2）结算价格取决于买卖双方均无法控制的客观条件和因素；

（3）自货物申报进口之日起 6 个月内，能够根据合同约定的定价公式确定结算价格；

（4）结算价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中成交价格的有关规定。

公式定价货物进口时结算价格不能确定，以暂定价格申报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向海关办理税款担保。

四、进境物品的完税价格【第三章已讲】P330

五、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并应当包括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一）以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完税价格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该货物出口销售时，卖方为出口该货物应当向买方直接收取和间接收取的全部价

款。

【提示】不计入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1）出口关税；

（2）在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二）出口货物海关估定方法

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后，依次以下列价格

审查确定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1.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2.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出口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3.根据境内生产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成本、利润和一般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境内发生的运输及

其相关费用、保险费计算所得的价格；

4.按照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


